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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為三節，一般讀者可以逕自讀第二、三節。 

 

1130 護家盟大遊行揭開了同運的新頁，打破之前的情勢。之前的

情勢是我稱之為「道德進步主義與道德保守主義輪流作莊或分立合流

的新道德主義」。所謂「道德主義」就是「教化」，新道德主義則是倚

仗國家力量從上而下的教化。新道德主義是主流的空間，充滿了「脆

弱的自滿」(fragile deceit)，也就是雖然自滿於自己掌握真理、絕對正

確，可能是站在人類文明進化的浪頭頂端的政治正確，或者可能是自

古老以來歷經人性考驗而不衰的道德正確，但是這樣的自滿卻呈現脆

弱的情緒表現（歇斯底里、暴怒、焦慮等等），彷彿經不起挑戰，所

以我稱為脆弱的自滿。在台灣，我們同時看到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看

似相反對立的兩股、但是又都走了新道德主義的道路。在道德進步主

義方面，大部分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幾乎都存在這個進步主義面向，以

性別運動的一個例子來說，我們看到以性別主流化參與國家治理的女

性主義，將性騷擾建構為沒有差別等級的必然傷害，截然分明的自主

性界限，而忽略這種建構本身也會造成性騷擾的傷害，這和傳統性保

守的話語沒有太大區分，所以性別的道德進步主義卻有性保守的一

面。在道德保守主義方面，同樣的以性別議題為例，以保護兒童參與

國家治理的勵馨基金會等為代表的性保守，但是佔用了許多進步的修

辭與策略（我在《民困愁城》一書中曾提過西方 19 世紀曾有道德保

守主義者從事一些被視為「進步」的倡議，如保護婦幼、反家暴、反

賣淫、反酗酒等，類似今日勵馨這類團體）。於是我們看到之前台灣

的道德進步與道德保守混雜的新道德主義，這樣的一個主流空間。（附

帶澄清的是，現在國際上講「治理」，那個治理觀念並不是一種政府

官僚權威體系層級的意思，即不是 chains of command 的頂端。「治理」

這個詞就是要表明權力的多樣形式，特別是傳統國家行政以外的形

式，也不必然是由上而下或立法的，還有其他施展權力形式；同時，

看重的是這個治理的效應）。 

不過，當勵馨這類團體往新道德道主義移動時，不免留下了無法

與時俱進的保守基督徒，後者認為道德進步主義不斷進逼與蠶食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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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也就是道德保守主義原本有一席之地的空間），因此不再與道

德進步主義分立合流，而形成斷裂拒絕之勢，這是 1130 的最大意義。 

為何有此變化？其實這個變化也不能孤立的從台灣來理解。本來

台灣也好，或者西方社會也好，道德保守主義總是佔據上風優勢的，

社會大多數是保守的。但是道德進步主義（背後是自由主義或自由派）

在許多西方與親西方的社會的文化戰爭中越來越進取，不是沒有結構

原因的。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道德保守主義下形成的國際政治與軍事

鷹派幫助美國贏得了冷戰，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下，走向道德進步主義才是大勢所趨（雖然有激烈的文化戰爭，而在

許多議題上，如墮胎等，道德保守主義贏過道德進步主義），特別是

因為全球化激化了穆斯林世界的道德保守主義，以及其他地區的本土

主義。此時西方的道德保守主義，也就是預設了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

方文化傳統，失去了正面的現實作用（因為一來對外無法向非基督教

社會推銷西方的道德保守主義，二來道德保守主義被國內的極右派挪

用做激進的反移民運動，而造成社會分裂的問題），故而道德進步主

義所揭櫫的普世價值、普世人權、多元文化主義等等才合乎需要。由

此形成了新的文明開化（civilizing mission），例如，一方面是「先進

地區」的同性婚姻潮流，另方面是「落後地區」的同性戀非法化。台

灣的道德進步主義也受到這個大潮流的影響給力，而逐漸能與道德保

守主義分庭抗禮，但是道德進步主義在取得主流地位時，也吸納了部

份道德保守，這也迫使道德保守主義不得不部份地採用進步主義的策

略與話語。由於勵馨這類團體過於成功，也就是採用道德進步主義的

話語和策略在短時間內成功地進入主流體制，以致於把其他大批的基

督徒與道德保守群眾留在後方，無法與時俱進、跟上形勢。 

另方面，在台灣的外部，有西方道德進步主義的全球化趨勢，而

在台灣的內部，本身有融入國際社會的強烈需要，因此無論在話語知

識、社會運動、政治形勢、國族打造方面，道德進步主義發生極大的

影響，推著許多女性團體、同志團體與個人無法抵抗地往新道德主義

移動。但是，這些年來「性解放」或「酷兒」、「底層」、「邊緣」，不

論什麼名稱，其內涵是批判運動向主流的靠攏，也發揮了攪亂的影

響，使得主流性別運動無法放棄邊緣話語，必須容忍非主流的聲音、

有限的劃清界線。至於未來會不會有變化的跡象，猶未可知。 

道德進步主義對我而言不是特定團體人物倡議的傾向，是內在西

方現代性的一種傾向，同時存在於西方以及其他各地，但是台灣在全

球結構下，因為冷戰的親美反共，也因為之後的台灣獨立國家的打造

以及全球化，使得道德進步主義逐漸在 1990 年代開始一步步地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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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與運動界的主流，後來在今日甚至成為一般文化界、學校、

學生、中產階級、媒體的基本意識形態。簡單的說，其原始衝動就是

援引西方現成的現代進步主義，援引其知識與運動，經過在地的加工

山寨，來和本地的壓迫抗爭，在這個過程裡，我們都出力不少，但是

這個進步主義可以進而在主流傾向人的手裡轉化成引進翻譯西方，使

台灣更進步、更國際化等等，這個進步則是文明開化，由上而下的教

化姿態，所營造的是更鞏固不變的主流秩序。 

我對道德進步主義的分析，發表在〈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這篇

文章裡（收錄於《新道德主義》一書）。道德進步主義，其實就是一

種「普世進步主義」；普世進步主義會主張（例如）兩性平等、同性

婚姻、動保、環保、選舉民主等等在任何社會或歷史脈絡中都是進步

的，亦即，進步不是相對於特定歷史社會、一種倡議的進步與否不是

在具體脈絡中被評價；例如：倡議普世價值的運動不必和被壓迫的邊

緣團體結盟卻仍然是進步的，因為普世價值的普世性乃是西方文明現

代所楬櫫的人類永恆理想，在任何時空都適用。故而，正如一些人指

出的，所謂「酷兒」當然也可能在特定時空的倡議者中，成為道德進

步主義的一種表現。 

道德進步主義與道德保守主義之所以被我稱為新道德主義，是因

為他們都是採教化的模式，也就是政治正確、從上而下，在實際上則

是透過國家、主流媒體與機構的由上而下的教化，而不是往改變人們

實際處境的方向去努力，這個實際處境不只是現實的每日生活與感

性，也一直聯繫到全球國際政治與世界歷史，因此既需要運動實踐，

也需要新的思想知識來中介。 

 

回到 1130 的護家盟大遊行，這對沈浸在道德進步主義的同志而

言可能是個驚訝的發展，因為參與人數眾多，也因為許多參與者是和

同運中積極份子一樣的年輕人，還因為在其反對同婚等等議題上所表

現出來的「恐同」（我打了引號，表示這是簡稱，故而未必真的或等

於是簡單的恐同，而是沒有對同性戀友善的姿態），這表示這個社會

對於過去二十年中同性戀的進步話語、同性戀運動的大幅進展可能都

還離表面不遠，人們只是口頭表示尊重，但是心裡卻是不服的、不以

為然的，人們就像關於統獨問題一樣隱藏起他們真正的態度。目前在

同性戀的單一議題上，道德進步主義佔了上風（性相關的其他議題則

否），也因為如此，對於同性戀的保守看法者，找不到公共理性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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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來反對，只能沈默以對。王建諠說要公投決定同婚，他的潛台詞就

是他們是「弱勢多數」，這個弱勢指的就是話語權，這些沒有跟上時

「勢」，沒有吸取太多道德進步主義話語的基督徒，無法以公共理性

語言來辯論，只能援引聖經，是徹底的失語了。然而王建諠卻有自信

她們是多數：1130 站出來的固然是出於宗教信仰的堅決反對者，在這

些堅決反對者背後還有更多不那麼堅決的反對者，雖然不堅決，但是

也是反對者、懷疑者。當然，也許同志對 1130 這樣的結果發展也多

少心裡有數，只是當猜測成真時，並不那麼讓人好受，失望帶來憤怒。

於是我們看到在台灣藍綠政治上常見的互相攻訐方式，又被人們很順

手的學習起來。基督徒把所有方案都稱為性解放，用空洞的言辭，用

聖經的教條，用黑函式的影片等等，來動員和鞏固其群眾，顯然這也

足夠了。基督徒感受到一個不公平的世俗媒體環境（異常地將遊行人

數「如實」報導）、充滿敵意的外在世界，這強化了他們的為基督受

難的道德信心。 

至於同志社群這方面，則集體無意識地用著選舉文化中已經慣常

的放大手法，就是對方政黨的一個邊緣事件或人物（立委助理通姦、

里長罵三字經等），變成對方的政治道德象徵，成為選戰裡的「大事

件」。例如把一個著納粹裝的青少年放大為整個運動象徵，而沒有好

奇地探究在完全沒有反猶太主義脈絡的台灣，這個罕見（異數）例子

的內心幽微與可能成因，反而是與國際無縫接軌地援引歐洲「壓制右

派反猶太主義」話語，極為順理成章的國際道德進步主義。另一個例

子是，在整個 1130 中應該屬於邊緣的郭美江意外地收割了不成比例

的知名度，可能還會引發仿效，但是主流基督教卻是啞巴吃黃蓮，也

可能因為多頭馬車，無法凝聚共識來反應。這種放大策略是可以理解

的，因為 1130 後護家盟成功造勢，同志社群需要改變這個「勢」，因

此放大本身也是為了形成新的勢。不過放大也會變成回馬槍。如果在

接下來的同婚運動過程中，出現了像同性戀轟趴這類新聞，無疑地也

會被扯入同婚議題。放大策略因此到最後會演變成形象公關戰，而形

象公關則對於同志社群意味著嚴格的道德規訓。如果同性戀追尋一夜

情、濫交、劈腿，那麼適合神聖婚姻嗎？如果嗑藥、愛滋，適合下一

代嗎？誰會在同婚立法過程中變成那一顆老鼠屎，成為同婚運動的罪

人？不管同志要不要進入神聖婚姻，都要開始洗心革面，否則個人行

為一如郭美江會被放大為集體的形象公關災難。所以同婚帶來的道德

規訓，從今日現在就開始了。 

我並不是危言聳聽，這次舉辦性權論壇，臉書上就有位朋友憂心

忡忡，認為我們的標題會被基督徒以放大方法拿去作文章，不利於同

婚立法，希望我們改變刺眼的標題。這就是形象公關戰下帶來的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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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行效應，自我檢查、自我規訓。當然，如果形象公關最終是比較性

道德，那麼勝負已經分明。 

形象公關戰通常會經歷正反兩極，尤其是當一方開始顯示出寬

容、溫柔、不叫囂、傾聽等形象後，另一方也只好跟進。然而這種平

衡也是短暫的。形象公關戰，既然是戰爭，和平只是戰爭手段。 

同志到他者遊行隊伍中被糾察隊圍住，在其他狀況被台灣人或叫

做侵門踏戶，此舉當然是同志內心的焦慮與憤怒之反映。我們看到向

以色列告狀，向柯志明的學校告狀，向性平會檢舉，這種從戒嚴檢舉

匪諜時期開始的檢舉告狀模式，稍早盛行於道德保守主義如勵馨等的

倡導，性別主流化的反歧視與仇恨言論。然而檢舉告狀不是鬥爭的最

後手段，而是第一時間省略說服辯論的先發制人，因為既然已經是政

治正確、立於不敗之地，就無須多說廢話。看準對方被洗腦、不會長

進、不可能學習、固執己見，也反映出自身同樣的狀態。這個模式除

了顯示溝通對話理性模式的失敗外，其實是管理代替說理的模式，也

就是目前性別治理的主軸模式，因為底子是從上而下的教化模式，不

是平行的教育對話，因此立即向上級向官方向權威檢舉，禁止另一方

發聲。不過，最終來說，禁止這些基督徒發聲是無效的，因為這些基

督徒根本就不發聲、不要發聲、不用發聲。1130 遊行隊伍中群眾或糾

察隊帶著口罩，很形象地表徵出基督徒無話可說的失語狀態，而陳嘉

君很流利的道德進步說詞則凸顯了當前雙方對話的不可能，亦即，需

要第三方的介入。 

 

三、結構分析 

停留在上面的現象描述是不夠的，下面要談這些現象的背後因

素。 

關於道德保守主義的發展脈絡，我在〈極端保護觀：透過兒少保

護的新管制國家與階級治理〉做過分析，提到他們如何從國民黨的庇

護下轉變成勵馨之類能吸取進步主義操作的新型保守團體，以及所營

造的社會氛圍又如何滋養了白玫瑰等更激進的保守團體與氛圍，而這

又鼓動了舊式宗教團體的信心而集結起來（如真愛聯盟、護家盟）。

這裡我就不再重複敘述。在文章最後我講到目前台灣的專家菁英階級

統治，所謂的專業權力與家長權力（特別是母親主體）有潛在衝突，

當開明進步的專家碰上保守家長時，這個衝突就上升到表面。這也是

道德進步主義與道德保守主義的衝突，這充分表現在真愛聯盟事件

中。有一篇題目是〈社群網路時代的台灣母親〉，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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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兩性平權「專家」出來為其「進步性」說項，但是在

台灣母親的眼中，平常隻身對抗「小三」這種多元情慾的

媒體環境已經夠辛苦了，政府居然要將這類精髓寫進自己

孩子的教材當中。事實上，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是政府

再一次以專業之名、入侵台灣母親所捍衛的家庭。 

 

這裡很清楚地表達了專家與家長、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衝突。

這個衝突的另一面，還要檢視台灣同運和進步主義的關係。 

在 1997-8 的時候，港台同志社群還在爭議著現身出櫃的必要性，

周華山與齊天小勝都反對西方式現身，轉眼四、五年間，同運就有了

巨大的變化，讓人有「恍如隔世感」；朱偉誠對此有個分析，他歸因

於戒嚴後對弱勢支持的一種政治和社會的氛圍，使得有些政治人物願

意承接這樣的議題，成為支持弱勢的形象人物。其次，1990 年代末及

之後的主流媒體因為競爭而爭相挖掘性相關議題並顯著報導（我想媒

體在這方面對於個體與集體有不同態度，大抵上對個體是性獵奇的，

但是對於運動團體則是性友善或篩檢報導，篩檢的結果則多半是公眾

能接受的），這使得同志運動基本上是主流媒體與菁英文化（文學藝

術、電影等）的運動，但是也因為如此，一般民眾的改變程度不如菁

英。朱偉誠的分析我覺得稍微忽略了三個方面，一個是同志自身在社

群內的發展，不論是在婦運組織內的、在同志組織內的，或者社交上

的，像在網路上、在同志酒吧這類聚集場所內，這些地方的聚集與互

動方式也有培力的效果。其次，同志激進論述也在學界持續發聲，中

央性／別研究室那時每年都有兩三次的大型集會，可以達四五百人的

參與，吸引政客與各路人馬的好奇參與（例如余陳月瑛、紀惠容等）。

第三方面則是前面提及的，西方道德進步主義隨著冷戰結束後的新自

由主義全球化上升，以及不得不與文化全球化及移民浪潮相配合的多

元文化主義，成為流通於國際學術與資訊中的強勢話語，同性戀由此

被納入多元文化主義。 

朱偉誠文章寫於 2003 年，我想十年過去，即使一般民眾對同性

戀的態度也不會是敵意的，而且各界菁英人物有越來越多的表態支

持，因為同性戀已經成為開明進步、文明開放的象徵。這十年間，性

別主流化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性別治理及特定的道德主義教化姿

態，雖然不能真正廣泛深入地影響受治與受教的主體，但是影響了同

性戀在民間與輿論的地位。不過朱偉誠的基調是對的，他認為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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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運動、知識是後殖民條件下，從美國移入再經過挪用。但是

如今我看來改造性的幅度不夠大，因為同運面對的是都市化西化的菁

英階層，然後主要是透過主流媒體的再現，媒體對於正常同性戀、主

流同性戀十分友善。由於主流媒體將同性戀定性為文明開放（源自更

文明開化的西方母國，同性戀友善是台北市成為友善國際都市，台灣

獲取尊嚴及國際認可的途徑之一），反對者的沈默失語，這使得同性

戀運動對外的說詞始終停留在啟蒙教化的階段，最終形成政治正確，

且有著脆弱的自滿。同運內部或性少數內部的辯論、同運與婦運的辯

論，其實是更重要的，也會擴散到外部，並對內外之分及辯論有所蘊

涵。不過在同性戀已經成為政治正確，沒有外部敵人的情勢後，年輕

學生對於這些辯論的興趣不大，以為是茶杯裡的風波、派系人脈之

爭。當然，道德進步主義及其（脆弱的）自滿，不只在同運，而且也

充斥在台灣其他運動，所以有些結構性因素。另方面，我認為像我們

這類的理論家也要負一些責任，我們的視野不夠開闊，仍然將辯論限

在性／別領域裡，表現在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批判與認識不足，這個認

識不足來源自缺乏西方以外的足夠參照點（陳光興），以及對自身知

識生產位置（以侷限在內部的「台灣」為方法）的歷史性不足缺乏認

識（趙剛）。因此像晚近「想像不家庭」這種性／別運動內部的批判，

在同運遭遇到外部挫折時，將是個契機，有許多打開新局面的可能。

這是我前面提到的「第三者」之一種可能。 

目前所謂酷兒或者毀廢派，在同婚話語的生產中，表面上被當作

多元的一種，屬於不願結婚的一群，對比的則是另一群，就是想要結

婚的同志。兩種主體因為有各自的利益願景，所以衝突，但又是多元

社會的正常現象，無傷大雅。毀廢派的意義因此就是限定在一群有特

殊需求的主體，不過同婚並不會真的損害其利益，因為同婚不是強迫

結婚，而是給每一個人選擇的權利。然而毀廢派可能指出，在這個話

語之下，願意和想望結婚的則有隱含的正常與良善特性，因為想婚同

志和那些代表正常良善的主流，除了性取向外沒有其他顯著差異，正

因為沒有差異所以有資格結婚。故而，同婚的選擇權利所對照出來的

良善主體，使得不願結婚的同性主體被置疑，這使得同婚不但不是平

權，反而本身也是歧視，因此洪凌認為這是假多元主義，因為目前話

語沒有深入或正視這些不願結婚的主體，去肯認他們的不結婚特性，

例如不願意被限制在一對一等等關係內。從這個角度來看，談表面尊

重的多元文化主義會遮掩「多元選擇」下的效應。 

我今日與之前在「想像不家庭」論壇的回應發言，都是聚焦於同

性婚姻，而沒有談及多元成家等。我注意到在網路上同家會有表達過

其立場，她們認為同婚過關的機會不大，但是也適用於異性戀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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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過機會較大，因此希望將伴侶法修訂的和實質婚姻相似，這樣同

性戀雖無婚姻之名，卻有機會享受婚姻之實了。不過伴侶盟可能認為

同居與結婚應有所區隔，像目前異性戀選擇同居者顯然就是因為不願

進入婚姻，將伴侶制度變成實質婚姻制度，就減少了伴侶制度的選擇

幅度或有違立法目的。與此對照的是，我記得有個民意調查，就是一

般民眾贊成伴侶制度或多元成家的比例高於贊成同婚的比例，我認為

這調查應該有些可信度，因為不明所以的人，會認為婚姻制度有其象

徵性，同婚意味著國家認可同性戀的道德正當性，故而反對者眾。但

是其他另類家庭制度則因為「新」，而無傳統的加持效果，一般民眾

可能因此接受度較高。 這樣說來，或許伴侶法真的通過機會較大，

因此可能會有人擔憂因此阻擋了未來同婚之路，因為輿論會認為同志

已經取得一些人道訴求的權利，無須再賦予婚姻的認可了。不過，目

前的這些不同意或辯論還是侷限在立法目的、技術、策略、社群需求

等層次，其實也應該繼續朝婚姻家庭以及與外部關連的方向做徹底的

辯論（之前已經有一點辯論）；「第三方」話語或也可由此產生。 

1130 之後，由於護家盟造出了一個「勢」，改變了之前的道德進

步主義的「勢」，也改變了道德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兩者渾沌相關的

局面，兩者形成尖銳的對立。這激發出同志社群的鬥志，於是也希望

藉由輿論或者像學者、文化界等等的聯署來板回局「勢」。這是以菁

英對愚民的態勢。雙方掌握了民主制度下的各一個優勢，一個是數人

頭的人數優勢，另一個是公共論壇（public sphere）或輿論的優勢。因

此現在這個勢是相持不下的，為了營造這個勢，雙方可能都用我前面

講的形象公關戰，因為一方失語而沒有真正對話，也就是只有「力」

沒有「理」。然而，我覺得以前的人說「勢理合一」還是有道理的（這

裡挪用或甚至可能曲解其意），王船山說：“勢之必然處見理”,“得

其理則自然成勢”。這個理現在恐怕只能由第三方來提出，由此來推

動一點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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